
第 1頁，共 6頁 

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 

款次/序號 錯誤態樣 相關法令、函釋或說明 

第

1

款 

(一) 招標內容及條件經重大改變，例如廠商資格的

放寬、技術規格的放寬、數量的明顯變更（增

加或減少）、預算金額的提高。 

 

(二) 未留意有廠商異議或申訴尚在處理中。 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

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

第 1項。 

(三) 誤以為須經公告流標 2 次始得依本款採限制性

招標。 

 

(四) 超底價廢標後，改依本款辦理。  

第

2

款 

(一) 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

諮詢，但仍有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 

 

(二) 誤以為獨家代理商或獨家經銷商就是專屬權利

或獨家製造或供應。 

 

(三) 以不具本款之事由為依據，例如甲場所設施為 A

廠商設計，依本款續洽 A 廠商辦理乙場所設施

之設計。 

 

第

3

款 

(一) 以上級機關核定計畫遲延，招標時間不足為由

而依本款辦理。 

 

(二) 以流廢標且年度預算執行期限將屆為由而依本

款辦理。 

 

(三) 招標時間充裕，仍以本款辦理。  

(四) 非屬緊急事故，卻以須緊急處理為由而依本款

辦理。 

 

(五) 緊急事故發生後至簽辦採購、核准採購、決標、

簽約，時間相隔甚久，或訂定寬鬆之履約期限。 

 

(六) 依本款辦理緊急採購，卻與廠商簽訂長期合約。  

第

4

款 

(一)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必須向原供應廠商

採購之理由，卻以本款為由辦理。 

 

(二) 依本款辦理所增加之金額偏高不合理。  

(三)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標的，並非原供應廠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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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 

款次/序號 錯誤態樣 相關法令、函釋或說明 

專業能力範圍。 

(四) 未向原供應廠商（包含原訂約廠商、原製造廠

商或分包廠商）採購。 

 

(五) 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6款辦理後，逾 50%

之部分改依本款辦理。 

 

(六) 以不具相容或互通性之理由，洽原供應廠商採

購，例如更換廠商將延誤工期。 

 

第

5

款 

(一) 國內廠商已有原型或製造、供應之標的。  

(二) 對於原型或首次製造、供應之標的，基於商業

目的或為回收研究發展、實驗或開發成本所為

之大量生產或供應之採購。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3項。 

(三) 未針對個案調查、評估具備履行契約能力之廠

商家數是否僅有一家，即以議價方式辦理。 

1.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3條之 1。 

2. 工程會 89年 3 月 2

4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7836號函。 

第

6

款 

(一) 非屬「因未能預見之情形」，例如因故減項辦理

招標，履約期間因尚有預算而逕依本款向得標

廠商辦理契約變更，採購原減項內容。 

 

(二) 原契約項目數量之增加或原契約項目規格之變

更，其增加之契約金額，未列入追加累計金額。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4項。 

(三) 非屬「原招標目的範圍內」，例如契約標的為 A

區域之地下管線工程，卻追加至 B區域。 

 

(四) 洽原廠商追加契約以外之「財物」。  

(五) 誤以為追加減合計後之累計金額未逾原主契約

金額之 50％。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4項。 

(六) 未分析「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

或經濟上困難之虞」之情形。 

 

(七) 洽其他廠商辦理亦可符合機關需求，卻仍以本

款辦理。 

 

(八) 誤以為追加金額逾 50%，係以單次金額計。  

(九) 誤以為只要追加金額未逾 50%即符合本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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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序號 錯誤態樣 相關法令、函釋或說明 

定。 

(十) 追加金額逾原主契約金額之 50%。  

第

7

款
︵

原

有

採

購

招

標

階

段

︶ 

(一) 未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載明後續擴充之期

間、金額或數量。例如僅於招標文件載明。 

工程會 96年 8月 29日

工程企字第 096003516

90號函。 

(二) 於招標公告刊載保留未來增購權利，惟後續擴

充情形之內容過簡，未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

或數量。例如僅敘明詳如招標文件某條款。 

同上 

(三) 招標公告已載明後續擴充情形，計算採購金額

時未將預估後續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或招

標公告預算金額誤以採購金額登載。 

1. 同上 

2.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條第 3款。 

(四) 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標示之後續擴充期間、金

額或數量，明顯過長、過大，顯不合理。例如

原有採購清潔服務 1年，後續擴充 4年。 

 

第

7

款
︵

原

有

採

購

後

續

擴

充

階

段

︶ 

(一) 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未分別敘明後續擴充情

形，卻依本款洽原得標廠商採限制性招標辦理。 

工程會 96年 8月 29日

工程企字第 096003516

90號函。 

(二) 機關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已敘明後續擴充情

形，惟其後續擴充須徵得廠商同意者，強迫廠

商辦理後續擴充，否則以違約或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2條規定處理。 

同上 

(三) 後續擴充之總價逾原載明後續擴充期間、金額

或數量之上限，或逾原採購時依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 6條於招標前所計算之採購金額。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第

8

款 

(一) 採購標的非屬「財物」。  

(二) 誤解「集中交易或公開競價市場」之意義，例

如於菜市場採購食品。 

 

第

9

款

、

第

(一) 誤用第 9款辦理工程或財物採購。  

(二) 誤刊登公開招標公告或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

劃書公告。 

 

(三) 第 1 次公告，誤以為投標廠商須 3 家以上方能 1.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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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序號 錯誤態樣 相關法令、函釋或說明 

10

款 
開標。 2. 工程會 91年 7月 2

4日工程企字第 091

00312010號函。 

(四) 評選或決標程序違反規定，例如於評選出優勝

廠商後，未再洽優勝廠商議價；未依法將廠商

標價納為評選項目；評選出優勝廠商後才開價

格標。 

 

(五) 對於同分、同商數、同名次，但標價不同之優

勝廠商，未洽標價低者優先議價。例如逕以比

價方式辦理，或以抽籤決定議價順序，或再行

綜合評選，或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

高者議價。 

 

(六) 未依規定組成採購評選委員會，或誤以為未達

公告金額採購，無需組成採購評選委員會。 

採購法第 94 條及採購

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2條。 

第

11

款 

(一) 第 1 次公告，誤以為須有 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

標始得開標。 

1.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5條。 

2. 工程會 91年 7 月 2

4日工程企字第 091

00312010號函。 

(二) 誤以為承租辦公廳舍非屬「機關指定地區採購

房地產作業辦法」之適用範圍。 

採購法第 2條、第 7條。 

(三) 未先編擬計畫依規定層報核定。 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

地產作業辦法（下稱房

地產辦法）第 3條。 

(四) 未敘明採購房地產及指定地區採購之理由及其

必要性。 

房地產辦法第 3條。 

(五) 未參照政府公定或評定價格及附近買賣實例或

其他徵信資料，詳估採購金額及其效益。 

房地產辦法第 3條。 

(六) 未將公開徵求房地產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並公開於資訊網路。 

房地產辦法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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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序號 錯誤態樣 相關法令、函釋或說明 

(七) 機關洽廠商議價或協商時，未規定廠商代表攜

帶身分證、印鑑、產權憑證正本及其他相關資

料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 

房地產辦法第 13條。 

(八) 以正進行建造中，且尚未取得使用執照及權利

書狀之房地，為徵選之標的。 

 

第

12

款 

(一) 未考慮廠商之性質。例如廠商為公司組織。  

(二) 未考慮所採購標的之性質。例如採購標的屬「工

程」性質；採購標的屬營利產品或勞務。 

 

第

13

款 

(一) 採購標的非屬科技、技術引進、行政或學術研

究發展。 

 

(二) 委託在專業領域具領先地位之自然人辦理研究

發展，於議價決標後，卻未以該自然人為研究

計畫之主持人。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

業辦法（下稱研究辦

法）第 3條第 2項。 

(三) 邀請對象並非公開於工程會資訊網路之評鑑名

單內者。 

研究辦法第 4條。 

第

14

款 

(一) 所邀請或委託之文化、藝術專業人士、機構或

團體，並非經營或從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 2

條各款事務之一，且具有相關專業知識、能力、

造詣或技藝者。 

機關邀請或委託文化

藝術專業人士機構團

體表演或參與文藝活

動作業辦法（下稱文藝

辦法）第 3條。 

(二) 採不經公告審查程序辦理者，未於簽辦公文中

敘明邀請或委託對象之名稱、具專業素養、特

質之情形或不經公告審查程序逕行邀請或委託

之理由。 

文藝辦法第 4條。 

(三) 僅標的名稱涉及文化藝術相關名稱，但辦理事

項卻非表演或參與文藝活動，例如對於文化創

意產業之研究調查、文化創意商品之設計製作。 

 

(四) 招標文件所定廠商資格，未考慮文化、藝術專

業人士、機構或團體之特性，要求提供一般營

利事業之相關資格文件，例如納稅證明、公會

會員證等。 

採購法第 36條、第 37

條及文藝辦法第6條第

1項第 2款。 

(五) 採公告審查程序辦理者，未於政府採購資訊公 文藝辦法第 6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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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序號 錯誤態樣 相關法令、函釋或說明 

告系統傳輸招標公告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第 1款。 

(六) 採公告審查程序辦理者，未成立 5 人以上之審

查委員會，或其成員對於文化藝術未具有專門

知識。 

文藝辦法第 6條第 1項

第 4款、第 5款。 

第

15

款 

(一) 非公營事業，卻誤用本款。  

(二) 非屬以供轉售為目的所為之採購。  

(三) 未分析不適宜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方式辦

理之理由。 

 

第

16

款 

(一)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未於招標前報經主管機關

認定。 

 

(二)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誤認為經上級機關核准即

可辦理。 

 

(三)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誤認為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即可辦理。 

 

(四)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

ㄧ者，未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或

通案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 

(五)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

ㄧ者，未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及邀請

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 

同上。 

(六)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

ㄧ者，採本款辦理之比率偏高，上級機關未加

強查核監督，或未訂定較嚴格之適用規定或授

權條件。 

同上。 

各

款 
(一) 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未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之 1。 

(二) 未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3條之 1第 1項規定：

「由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

符合各款之情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准」，僅照錄各款文字。 

 

 


